
 - 1 - 

煤炭企业技师、高级技师评聘管理办法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6 年 4 月 22 日发布 煤劳字[1996]第 159

号） 

第一条 为适应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建设的需要，

选拔和培养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技术人才，根据劳动部对技师和高

级技师评聘的有关规定，结合煤炭行业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是在高级技术工人中设置的岗位技

术职务。技师在高级技术工人中考评、聘任，高级技师在技师中

考评、聘任。 

技师、高级技师职务应实行择优聘任，双向选择，不搞终身

制。 

第三条 煤炭企业的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在技术密集、工艺复

杂、设备先进的生产工作岗位上按专业设置，其名称按专业名称

确定。 

第四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的职位人数，应按技师不超过技术

工人的 5％，高级技师不超过技师的 20％的比例进行考评、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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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的岗位技术职务要根据生产工作实

际需要，科学、合理的进行岗位设置，并确定职数和明确责任。 

不在所有的技术工种岗位都设技师职务，也不在所有技师岗

位都设高级技师职务。 

第六条 煤炭行业特有工种的技师岗位设置，按煤炭部、劳

动部 1994 年颁发的《工人技术等级标准》所规定的最高等级线

为高级工的工种，并参照煤炭部〔1987〕煤劳字第 724 号《关于

煤炭行业实行技师聘任制的实施意见》中所列实行技师聘任制工

种范围执行。 

非煤炭行业特有工种的技师岗位设置，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

并按有关行业列入技师聘任工种范围的实施意见执行。 

高级技师的岗位设置，由各单位根据实际需要，自行确定，

并将设岗名称、职数报部批准后实施。 

第七条 设置技师、高级技师的岗位，必须编写技师、高级

技师的《岗位职务标准》。《岗位职务标准》应包括：政治思想

与劳动态度、专业（工种）及相关专业（工种）技术理论知识、

操作技能与技艺、检查与考核、职责权限和适用范围等内容。 

第八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暂不实行考评和聘任分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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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的考评和聘任必须贯彻公开、公正、

公平竞争，宁缺毋滥，虚位以待的原则。 

第十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的考评重点是工作业绩、技术理论

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。 

1、工作业绩考核。为使工作业绩考核符合实际情况，应以量

化考核为主，其内容应有：生产成绩、工作实绩、现实表现等三

个主要方面。各单位可结合实际，将这三个方面进行分解细化，

实行量化打分； 

2、技术理论考核。考核应以《工人技术等级标准》中的本工

种最高等级知识要求为基础，并结合企业生产对技术理论要求的

实际，增加一定的难度。高级技师的技术理论考核应突出新工艺、

新技术、新材料、现代化管理以及相关工种等方面的知识； 

3、实际操作技能考核。考核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实际操作技能。

考核应尽可能的同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相结合，同

现场的实际操作相结合，也可采取“模拟操作”等形式。高级技

师的考核重点应放在判断、分析解决关键问题的经验和技能上； 

4、考核技师应对其专业技术工作总结进行评审，考核高级技

师应对其专业技术论文进行答辩，检验其潜在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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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技师考评和聘任条件： 

1、遵守国家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 

2、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、技工学校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

业，或经过自学、职业培训，达到同等水平； 

3、经职业技能鉴定站鉴定，达到本工种（岗位）高级工技术

等级标准的专业技术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，并获取高级工证

书三年以上； 

4、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技艺，能够独立解决本

工种生产加工操作中的关键技术问题，并在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

方面，成绩显著； 

5、具有传授技艺，培训中级以上技术工人的能力； 

6、因工作需要而变换工种的，必须连续从事本技术工种（专

业）工作五年以上，并连续从事技术工种工作累计 15 年以上。 

第十二条 高级技师考评和聘任条件 

1、任技师职务三年以上并做出突出贡献，在本企业中具有一

定的知名度，是企业的技术尖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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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具有本专业（工种）较高的专业知识，并了解和掌握相关

专业（工种）的有关知识和操作技能； 

3、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和综合操作技能； 

4、在技术改造、工艺革新、防止和排除重大事故隐患、大型

工程项目施工、大型设备安装调试和维修等实际工作中，做出突

出贡献，或提出较高水平的合理化建议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；

在提高经济效益、效率、质量、安全等方面做出显著成效； 

5、具有培训高级技术工人的能力，能指导、带领技术工人进

行技术攻关和技术革新； 

6、高级技师首次聘任年龄，原则上至少应在法定退休年龄前

保证一个聘任期。 

第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经业务主管部门推荐，可

优先参加技师、高级技师考评： 

1、参加省级以上技术比赛，并在比赛中获得优胜者； 

2、近两年内解决两项以上本工种关键性操作技术或生产工艺

中的难题，或对设备、工艺、工具设计等方面提出一项以上较重

要的革新建议，并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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